
惠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惠东住建函 (⒛21)143号

转发 《转发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广东

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广东润坚混凝土有

限公司搅拌站
“
3.12” 油罐火灾

事故通报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建设单位、施工企业、监理公司:

现将市住建局 《转发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广东省

应急管理厅关于广东涧坚混凝土有限公司搅拌站
“
3.12” 油罐火

灾事故通报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,请各有关单位深刻吸取事故教

训,认真贯彻落实,同 时,请各项目于4月 9日 前将 《惠州市建

筑业、预拌混凝土企业油品使用情况自查表》 (附件 2)报送至

县安监站 (联系电话:0752-889sO22;邮箱:hdxajz@126,∞ m)。

附件 ⒈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关

于广东涧竖混凝土有限公司搅拌站
“
3.12” 油罐火灾事故通报 ;

附件 ⒉ 惠州市建筑业、预拌混凝土企业油品使用情况自查

表 ;

附件 ⒊ 转发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广东省应急管理

油罐火灾事故通厅关于广东润竖混凝土有限公司搅拌站
“3ェ亻

报的通知

惠东


